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人 2011年 4月 22日当选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2013 年本人严格按照《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的规定，勤勉、尽责、忠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积极出席

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维护了公司整体的利益，保护了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 2013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

述职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情况  

2013 年度本人应参加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共计 6

次，包括 1 次现场会议和 5次通讯会议。本人全部参加了各次会议，

充分认真审议表决事项并签署书面意见。作为独立董事，在召开董事

会前主动了解并获取作出决策前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平时注意了解

公司的生产运作和经营情况，及时获取学习与公司行业相关的政策和

信息。在会上本人认真听取并审议每一个议题，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

合理的建议，为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发表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情况 

1、2013年1月21日，发表了对《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2、2013年3月26日，（1）发表了对《津滨公司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自我评价报告》 的独立董事意见；（2）发表了对《关于津滨公司

预计2013年度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3）发

表了关于津滨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董事意见；（4）



 

发表了对津滨公司关联方占用、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及独立意见。（5）发表了对《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6）发表了对《关于推选刘志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3、2013年6月28日，发表了对修订公司薪酬福利制度的独立意见。 

4、2013年8月12日，发表了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

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本人能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能

够参加董事会会议并独立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并按

照有关规定对需要发表意见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发挥了独立董事的

作用。 

本人从保证公司规范发展角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护了广

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也积极听取并采纳本人意见，进一步提

高了治理水平。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本人对公司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

况。 

 

独立董事：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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